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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山智富科技有限公司应急无线视频传输系统项目 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     2018 年 4 月 19 日，鞍山智富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应急无线视频传

输系统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暂行办法》，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

验收技术规范、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

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提出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 

   鞍山智富科技有限公司应急无线视频传输系统项目建设地点位于

鞍山市高新区激光产业园南园 2 号楼 4 楼，建筑面积 1728m
2，从事

应急无线视频传输系统产品的生产和销售。项目生产工艺主要为使用

手工电烙铁进行芯片焊接、焊线，并对产品进行人工组装，以及使用

检测设备对产品性能进行检验。项目设计产能为年产应急无线视频接

受系统 1200 台，应急无线视频发射系统 1200 台；验收监测时实际年

产量为应急无线视频接受系统 1000 台，应急无线视频发射系统 1000

台。 

 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

受企业委托，2017 年 3 月，辽宁大奥环评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

《鞍山智富科技有限公司应急无线视频传输系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
表》，2017 年 4 月，鞍山市环境保护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以鞍



2 

环高新审字［2017］6 号的形式对该项目环评报告表予以批复。 

本项目于 2018 年 2 月竣工投入试生产。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

中无环境投诉、违法或处罚记录。 

（三）投资情况 

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500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1 万元，环保投资占

总投资额比例为 0.2%。 

（四）验收范围 

本次验收的范围只包括鞍山智富科技有限公司应急无线视频传

输系统项目的环保设施，其它不属于本次验收的范围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 

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及批复要求无重大变更，环评及批复

要求设置移动式焊烟净化器 4 台，用于芯片焊接、焊线工序产生的焊

接烟尘净化处理，实际设置了 3 台移动式焊烟净化器。根据企业试生

产的经验，3 台移动式焊烟净化器可满足生产工序焊烟净化的需要；

环评及批复要求危废暂存间面积为 2m
2，实际建设的危废暂存间面积

为 30 m
2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（一）废水治理措施 

本项目运营期不产生生产废水，污水排放主要是生活污水及车间

清洁用水。项目所在园区内采取雨、污分流制，雨水经雨水井后汇至

园区雨水管网。生活污水、地坪擦洗废水一同汇入园区排水管网，排

至判甲炉污水处理厂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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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废气治理措施 

    项目产生的大气污染主要为芯片焊接、焊线工序产生的少量焊接

烟尘。项目对每两个工位配备一台移动式焊烟净化器，共设 3 台移动

式焊烟净化器，每台焊烟净化器带 2 个吸头。焊接操作时启动焊烟净

化器，捕集净化焊接过程中产生的烟尘。 

四、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

 1、大气污染物监测结果 

    监测结果表明，项目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浓度在 0.321～0.422 

mg/m
3 之间。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中

表 2 新污染源标准的限值要求。 

2、项目外排废水监测结果 

本项目生活污水、地坪擦洗废水一同汇入园区排水管网，通过园

区总排口排至判甲炉污水处理厂处理。监测结果表明：项目外排废水

pH 值在 7.36～7.41 之间；悬浮物在 7～10mg/L 之间；COD 在 70～

76 mg/L 之间；氨氮 0.651～0.691 mg/L 之间；BOD5在 14.1～14.7mg/L

之间，满足《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21/1627-2008）表 2 及

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表 4 中的标准限值要求。 

五、环评批复执行情况 

通过现场调查，该项目落实了鞍山市环境保护局高新技术产业开

发区分局批复意见要求，见下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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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

序

号 
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

1 

厂区不设置食堂，生活废水及地坪擦洗

水达到《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DB21-1627-2008）要求后排入城市污

水管网。 

已落实。 

项目未设置食堂，生活废水及地

坪擦洗水汇入园区排水管网排

放，水质达标。 

2 

手工焊产生少量的焊烟经移动式焊烟净

化器净化后，排放到车间中再通过门窗

扩散到环境中，对环境影响很小。 

已落实。 

手工焊产生少量的焊烟经移动

式焊烟净化器净化后，排放到车

间中再通过门窗扩散到环境中。

厂界无组织颗粒物监测达标。 

3 供暖采用集中供暖，不得新建燃煤设施。 

已落实。 

供暖采用集中供暖，未建设燃煤

设施。 

4 

项目必须严格按照环评的内容和规模从

事生产活动，如需扩大规模或从事其他

生产活动，需重新办理环保审批手续。 

已落实。 

按照环评的内容和规模从事生

产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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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

制度，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必须按规

定程序申请环保设施竣工验收，验收合

格后，项目方可正式投入使用。 

已落实。 

 

 六、验收结论 

验收组经现场检查并审阅有关资料，认为该项目已落实“三同时”

制度，符合环境保护验收合格条件。 

（1）“三同时”执行情况 

项目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和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

管理条例》的规定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，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及批复

要求的有关措施，做到了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

同时投产。 

（2）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 

验收监测期间，工况符合大于 75%的要求，无不良天气等因素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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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，验收监测工作严格按有关规范进行，验收监测结果能够反映实际

环境影响情况。 

（3）项目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达标情况 

项目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16297-1996）中表 2 新污染源标准要求。 

（4）项目废水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 

项目所在园区总外排口外排的废水中主要污染物满足《辽宁省污

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21/1627-2008）表 2 及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8978-1996）表 4 中的标准限值要求。 

（5）污染物总量排放情况 

本项目排放的废水污染物总量已计入污水处理厂，因此，本项目

不再单独考核污染物排放总量。 

因此，验收组工作组同意项目在大气污染治理设施及水污染治理

设施方面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 

 

七、要求和建议: 

1、加强生产设施的日常维护、操作、维修管理，确保污染物稳

定达标排放。 

2、建立环保设施运行档案，环保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上墙公示。 

八、验收人员信息 

   见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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